西区街道隆平智造升级区四期“工改工”项目“三旧”改造方案

根据中山市城市更新（“三旧”改造）专项规划和控制性详细规划，西区街道办事处拟对位于西区隆平村委会“四冲经济社”的中山市西区经济联合总社、中山市西区集体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和中山市西区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的旧厂房用地进行改造，拟采取政府整备的改造方式实施连片改造。改造方案如下：
一、改造地块基本情况
（一）总体情况。
改造地块位于中山市西区隆平村委会“四冲经济社”，北至中山市恒泰装饰五金厂，东至梁卫文、吴建荣、黄东研地块，南至隆平路，西至内部道路，用地面积1.3269公顷（13268.5平方米，折合约19.90亩）。
（二）标图入库情况。
项目3宗用地均符合《关于印发<“三旧”改造标图入库工作指南>的通知》(中山更新发〔2022〕17号)有关规定，正在办理标图入库工作。经初步审核，可纳入标图入库面积为1.3269公顷（13268.5平方米，折合约19.90亩）,将全部纳入本次改造范围。
（三）权属情况。
改造范围涉及3宗用地，已办理国有建设用地不动产权证，其中：
地块一用地面积1.0094公顷（10094.1平方米，折合15.14亩），土地用途为工业，土地使用权证号为中府国用(2003)第202491号，为权利人中山市西区经济联合总社自2003年12月开始使用。
地块二用地面积0.1305公顷（1304.5平方米，折合1.96亩），土地用途为工业，土地使用权证号为中府国用(出)字第14980041号，证载权利人为中山市沙朗镇集体资产经营有限公司，由地块实际权利人中山市西区集体资产经营有限公司于2005年8月协议收购该地块权益并使用至今，目前正在办理地块转移登记手续。
地块三用地面积0.1870公顷（1869.9平方米，折合2.80亩），土地用途为工业，土地使用权证号为中府国用(出)字第14980040号，证载权利人为中山市沙朗镇集体资产经营有限公司，由地块实际权利人中山市西区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于2003年12月通过司法拍卖取得该地块权益并使用至今，目前正在办理地块转移登记手续。
（四）土地现状情况。
改造地块在2009年现状地类（二调）及最新土地利用现状地类均为建设用地。改造范围内现有8栋建筑物，建筑面积21222.2平方米，现状容积率为1.6。其中，6栋位于地块一中，建筑面积为15602.2平方米，无合法规划报建手续，为权利人中山市西区经济联合总社自2004年12月开始使用；1栋位于地块二中，建筑面积为1457平方米，已有合法规划报建手续，房产证号为粤房地证字第1089283号，为地块实际权利人中山市西区集体资产经营有限公司自2005年8月开始使用；剩余1栋位于地块三中，建筑面积为4163平方米，已有合法规划报建手续，房产证号为粤房地证字第1089284号，为地块实际权利人中山市西区物业管理有限公司自2003年12月开始使用。
改造地块改造前年产值约为0万元，年税收约为0万元。改造地块未被认定为闲置、抵押、查封、历史文化资源要素、土壤环境潜在监管地块等情况。
（五）规划情况。
改造地块符合国土空间总体规划、控制性详细规划，已纳入《中山市城市更新（“三旧”）改造专项规划（2020-2035）》（中府函〔2022〕414号）。其中，在国土空间总体规划中，属城乡建设用地1.3269公顷（13268.5平方米，折合约19.90亩）；在《中山市西区沙朗西片区（1201单元）控制性详细规划一般修改（2025）》（中府函〔2025〕47号）中，一类工业用地1.2790公顷（12790.20平方米，折合19.19亩），规划容积率1.0-3.5，建筑密度35%-60%，绿地率10%-15%，生产性建筑高度≤50米,特殊工艺除外,配套设施建筑高度≤100米;城市道路用地0.0478公顷（478.31平方米，折合约0.72亩）。
改造地块位于“三区三线”城镇开发边界内，不涉及永久基本农田、生态保护红线、森林资源等管控要求。
二、改造意愿情及安置补偿情况
（一）改造意愿。
改造范围涉及中山市西区经济联合总社、中山市西区集体资产经营有限公司、中山市西区物业管理有限公司3个权利主体，西区街道办事处已按照法律法规，就改造范围、土地现状、改造主体及拟改造情况等事项征询其改造意愿，同意将涉及土地、房屋纳入改造范围。
（二）补偿安置情况。
项目明确采取货币补偿的方式补偿，由西区街道办事处进行收储，具体补偿金额以签订的协议数据为准。
三、改造主体、需办理用地手续及拟改造情况 
根据有关规划要求，改造项目严格按照国土空间总体规划、控制性详细规划管控要求实施建设。
（一）改造主体。
该项目属于“工改工”项目，拟采取政府整备改造方式，由西区街道办事处通过公开方式确定改造主体实施全面改造。
（二）需办理的用地手续。
1.国有建设用地收回手续。
地块一由西区街道办事处按程序收回中山市西区经济联合总社1.0094公顷（10094.1平方米，折合15.14亩）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地块二待完成转移登记手续至中山市西区集体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名下后，由西区街道办事处按程序收回中山市西区集体资产经营有限公司0.1305公顷（1304.5平方米，折合1.96亩）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地块三待完成转移登记手续至中山市西区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名下后，由西区街道办事处按程序收回中山市西区物业管理有限公司0.1870公顷（1869.9平方米，折合2.80亩）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2.土地供应。
[bookmark: _GoBack]交由政府整备的1.3269公顷（13268.5平方米，折合约19.90亩）用地，依据《中山市西区沙朗西片区（1201单元）控制性详细规划一般修改（2025）》（中府函〔2025〕47号），1.2790公顷（12790.20平方米，折合19.19亩）规划为一类工业用地拟采用公开出让方式供地给改造主体。0.0478公顷（478.31平方米，折合约0.72亩）规划为城市道路用地拟采用划拨方式供地给西区街道办事处（上述面积以办理相关手续出具的测量图为准）。若涉及规划调整的，政府整备后按照调整的规划用途和土地供应相关要求办理土地供应手续。
（三）拟改造情况。
公开出让土地的相关改造情况以公开出让时的约定为准。
四、资金筹措
公开出让的规划一类工业用地由公开出让确认的改造主体投入资金进行开发建设。
五、开发时序
公开出让的规划一类工业用地具体开发时间以届时的供地方案为准。
六、实施监管
以公开出让后签订的监管协议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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